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及12345热线与南宁市

融合服务项目装修工程项目管理

服务采购需求
一、采购必要性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推进政务服务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办发〔2024〕15号）中推动自治区与南宁市政务服务中心共享运行、融合服务工作部署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有关工作要求，推行“2+X”一窗通办改革，以南宁市民中心C座4楼、B座5楼和D座5楼等现有区域、窗口为主体，按照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及12345热线与南宁市政务服务中心相应服务窗口深度融合原则，重新规划设计、优化调整局部区域，使各服务区域和窗口设置科学合理、集成便利，实现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及12345热线与南宁市共享运行、融合服务。

目前，自治区数据局正在按照程序推进项目装修采购，同步需要采购项目装修监理、施工图审查、决算审计和装修后环境健康检测服务。

    二、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

采购项目装修监理、施工图审查、决算审计和装修后环境健康检测服务。

（二）采购预算

项目预算为28.87万元。
（三）采购方式

项目属于服务采购类项目，预算小于30万元，采购方式采取局内控竞争性磋商。

（四）资金来源

拟在2025年数字广西建设专项资金“广西政务服务中心及12345热线与南宁市融合服务”项目中安排。

三、服务时限与内容

（一）项目监理服务
覆盖施工准备、施工实施、竣工验收阶段，监督施工工艺、材料及设备符合设计要求和标准进行质量控制。审核施工方的总进度计划进行进度控制，确保装修工程如期竣工、利旧设备安装调试如期完成。审核工程预算合理性，预测费用风险并制定防范措施。监督安全措施落实，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及整改；审查专项施工方案及应急预案，确保危险作业合规。整合工程资料（设计图纸、施工记录等），建立完整档案系统；记录会议纪要和变更信息，确保信息传递准确。

整理施工方提交的工程量计算书、结算编制书及电子文件，核查数据逻辑一致性。核对合同价款执行情况，包括预付款、进度款支付记录及合同约定的奖惩条款。确认工程变更、签证及索赔的合规性，要求提供完整佐证资料链（如监理指令、会议纪要等）。
（二）施工图审查服务

以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为依据，按《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部13号令）规定的审查内容对施工图进行审查，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负责，并按建设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承担审查责任。中标单位组织符合相关资质企业完成本项目的施工图纸审查工作，并向采购人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初审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项目设计单位对审查意见答复完善，并出具盖章的书面答复意见及相应修改图或设计变更后3个工作日内，中标单位向采购人提交该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一式五份）及经审查合格加盖审查章的施工图及相关审查资料。
（三）项目决算审计服务
按照采购人提交的招标文件、施工合同、竣工图、设计变更单、工程签证、索赔文件、材料核价表等原始资料，和《财政结算审核报审表》、《财政结算审核建设单位送审承诺书》，经符合资格的决算审计单位对本项目进行项目竣工结算审核并出具《结算审核报告书》。

（四）环境健康检测
家具搬入后进行检测，检测项目需覆盖甲醛、苯、甲苯、二甲苯、TVOC、氨、臭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化学性指标，PM2.5、PM10、噪声、温度、湿度、新风量等物理性指标，氡等‌放射性指标。出具满足《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50325-2020（2020版） 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且具有法律效力的环境健康检测报告。
四、资质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

（二）具有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乙级（含）以上监理资质。

五、其他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报价人应当根据项目要求，在响应文件中提出项目理解方案、实施方案、工程特点、难点分析及监理对策、服务方案、

业绩、资质（格）证书及拟投入人员相关证明等材料。

2.为使项目按质、按量、按时、有序实施，本项目实施团队至少 5 人，包括总监理工程师1人、专业监理工程师1人 ，造价专业人员1人，现场监理员2人，其中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要求持有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造价专业人员要求持有二级或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现场监理员持有有效的省级或以上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监理员岗位证书。

（二）验收要求及标准：根据采购需求约定由采购方组织专家评审验收。

（三）其它要求

1.成交人及其工作人员对工作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予以保密，涉密文件和介质按相关规定使用和保存，未经批准不得对外透露工作信息，不得接受采访或以个人名义对外发表与评估内容相关的言论或文章。

2.知识产权：完成本项研究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和所搜集的资料归采购人所有，未经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提供。研究成果著作权归采购人所有。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成交人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六、付款方式

财政资金到位条件下，签订合同后，服务方收到采购人通知后向采购人出具、交付合法有效等额发票的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预付30%货款。服务经验收合格，采购人收到合法有效等额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未付的合同款项。

财政资金未及时到位条件下，本项目无预付款，服务经验收合格，采购人收到合法有效等额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合同款项。每次付款前，服务方必须提供请款函和发票给采购人。


